附件2

合肥市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星级评价赋分标准（单项）
	项目类别
	指标描述
	评分标准

	职业介绍（60分）
	年度职业介绍成功人次（30分）

	1.1000人（含）以内，得10分
2.1000-3000人（含），得15分
3.3000-5000人（含），得20分
4.5000-10000人（含），得25分
5.10000人以上，得30分

	
	招聘渠道建设状况、招聘及服务人次（30分）
	1.有线下招聘场所、招聘渠道，得5分
2.举办农民工专场/大学生专场/公益性岗位专场等招聘会5场及以上得5分
3.运营有影响力的招聘网站/APP/小程序，得10分
4.服务求职人员达10000人次（含），得10分 

	人力资源服务外包（60分）
	年外包成功人次（30分）
	1.1000人（含）以内，得10分
2.1000-3000人（含），得15分
3.3000-5000人（含），得20分
4.5000-10000人（含），得25分
5.10000人以上，得30分

	
	外包员工工作持续性（30分）
	1.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的人数，占总数30%以上，得10分
2.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的人数，占总数40%以上，得20分
3.连续工作3个月以上的人数，占总数50%以上，得30分

	人力资源测评
（60分）

	采用笔试、面试技术，进行选拔性测评，每年服务的人次（30分）
	1.1000人（含）以内，得10分
2.1000-3000人（含），得15分
3.3000-5000人（含），得20分
4.5000-10000人（含），得25分
5.10000人以上，得30分

	
	采用量表、评价中心等测评技术进行的开发性测评、诊断性测评、考核性测评，每年服务的人次（20分）
	1.1000人（含）以内，得10分
2.1000-3000人（含），得15分
3.3000人以上，得20分

	
	维护测评公正性，不得有歧视或不公正现象（10分）
	符合要求得10分
1.对选拔性测评中，出现就业歧视的，视情扣5-10分
2.对各类测评中出现不公正现象的，视情扣5-10分

	人力资源培训
（60分）
	年度培训人次（30分）

	1.1000人（含）以内，得10分
2.1000-3000人（含），得15分
3.3000-5000人（含），得20分
4.5000-10000人（含），得25分
5.10000人以上，得30分

	
	有自主设计培训方案及课程开发、执行的能力，核心培训课程的自有师资力量占比情况（30分）
	1.培训收入占比20%以上的核心培训课程，有1个得10分
2.培训收入占比20%以上的核心培训课程，有2个及以上得20分
3.开发、执行核心培训课程的自有专业师资占培训部门人数50%以上，得10分

	高级人才寻访
（60分）

	通过猎头/RPO业务，年度为合肥市成功寻访人数（30分）
	1.10人（含）以内，得10分
2.10-30人（含），得15分
3.30-50人（含），得20分
4.50-100人（含），得25分
5.100人以上，得30分

	
	猎头/RPO业务的高级人才数据库建设、招才引智活动开展等情况（20分）
	1.自有高级人才数据库达“万级”，得10分
2.配合招才引智活动，新开辟高级人才引进渠道，得5分
3.在招聘的人才数量中，猎头占比超过50%，得5分

	
	在商业秘密、竞业限制、保护求职者隐私方面的职业操守情况（10分）
	符合要求得10分
1.出现违背“商业秘密、竞业限制”行为的，视情扣5-10分
2.出现泄露高级人才求职意向、隐私的，视情扣5-10分

	人力资源管理咨询（60分）
	咨询业务，年度项目合同总额（30分）

	1.100万（含）以内，得10分
2.100-300万（含），得15分
3.300-500万（含），得20分
4.500-1000万（含），得25分
5.1000万以上，得30分

	
	咨询项目应收款的回款百分比，衡量咨询项目执行的状况及满意度（30分）
	1.应收款回款30%以内的，得10分
2.应收款回款70%以内的，得20分
3.应收款回款100%以内的，得30分

	人力资源数字化
服务
（60分）
	人力资源数字化服务（产品）的用户数量级以及增长率，用于判断服务（产品）的市场应用状况（30分）
	用户数达“万级”，且运营两年以上，根据当年与上年同比增长率评分：
1.增长50%（含）以内，得10分
2.增长50%-100%（含），得20分
3.增长100%以上，得30分

	
	人力资源数字化服务（或产品）应用场景的独立性，考察产品是独立运营，还是配合其他业务而存在（20分）
	1.服务（或产品）面向外部客户提供服务，不是独立运营、无独立的盈利模式，得10分
2.服务（或产品）独立运营、有独立的盈利模式，得20分

	
	在人力资源数字化服务（或产品）中，应当依法履行网络安全和信息保护等义务（10分）
	符合要求得10分
1.发布虚假求职和招聘信息，或者发布的信息中包含歧视性内容的，视情扣5-10分
2.对泄露、违法使用用人单位商业秘密、求职者个人信息的，视情扣5-10分


[bookmark: _GoBack]
